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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

时事聚焦
当前，我国新冠疫苗接种工作

有序展开，接种总剂次数居全球第
二。从3月下旬开始，我国启动了新
冠疫苗接种数据日报制度，这是我国
疫苗接种史上首次启动日报制度。
每天更新新冠疫苗接种数据，既是展
示一张“进度表”，也是发布一道“动
员令”。

在全球新冠肺炎疫情仍在流行
的背景下，我国疫情防控措施得力，
国内感染风险较低，但疫情传播风险
依然存在。防控疫情最有效、最经济
的办法，就是接种疫苗。目前，我国新
冠病毒疫苗研发取得可喜进展，已有
多款疫苗获批使用。我国正在按照

“应接尽接、梯次推进、突出重点、保障
安全”的原则，积极组织实施疫苗接
种，稳步提高疫苗接种人群覆盖率。

值得注意的是，部分群众对疫苗
接种的科学性、重要性和必要性还存
在一些认识上的误区。当前，部分群
众疫苗接种意愿不高，一个重要原因

是国内疫情形势好转。有人存在侥
幸心理，觉得随着天气变暖，疫情不
会加重，没有必要再打疫苗了；有人
怀疑疫苗的安全性和有效性，担心接
种疫苗会发生不良反应，影响身体健
康；有人认为接种疫苗的保护作用不
大，打不打都一样；还有人认为“别人
打了，自己就不用打了”，盲目指望靠
他人建起免疫屏障。这也提醒我们，
让理性战胜偏见，让科普跑赢谣言，
才能打消部分群众的顾虑，让“应接
尽接”尽早成为现实。

事实上，接种疫苗是战胜疫情的
利器，利己利人，利国利民，不是选择
题而是必答题。于个人而言，接种疫
苗，既能保护自身健康，也能保护家
人和周围人的健康；于国家而言，接
种疫苗，不仅可以降低感染率、重症
率和病亡率，而且可以有效阻断疫情
传播，让大多数人的健康得到保证。
可以说，接种疫苗是一份社会责任。
因为传染病是在人与人之间传播的，
没有人是一座“孤岛”，没有人能够独
善其身。如果人人心存侥幸，或者将
阻断病毒传播的希望寄托在他人身
上，免疫屏障就无法建立。同时，针

对个别地方接种工作中出现的简单
化甚至“一刀切”情况，强制要求全员
接种，必须坚决予以纠正。

当前，我国除个别地方外已无新
冠肺炎本土新发病例，防疫形势稳中
向好，这很容易使人忽视疫情防控的
长期性和艰巨性。在全球疫情防控
中，中国跑赢了上半场。但是，如果不
尽快建立起免疫屏障，就有可能形成
一个免疫洼地。在人员流动频繁的现
代社会，重新打开国门是必然趋势，而
目前我国绝大多数人尚处于没有免疫
的状态。只有通过大规模疫苗接种实
现群体免疫，才能完全打开国门，否则
会面临很大风险。因此，我们必须把
握窗口期，加快推进接种疫苗，这样才
能有效抵御疫情输入的风险，在全球
疫情防控中跑赢下半场。

目前，我国绝大多数人都是新冠
肺炎的易感染者，如果身体条件允
许，建议都去接种疫苗。从构筑免疫
屏障角度看，接种疫苗，既是个人权
利，也是公民义务。只有人人参与、
人人尽责，才能筑起强大的免疫屏
障，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来源：人民日报）

最近，快递行业的服务质量颇受
关注：行业巨头陆续发布的公告显示
巨额亏损，用户抱怨服务水平同样退
步；用低价揽收、高价派件争夺市场
的新品牌也被曝光时效慢、服务差；
提供快递代收服务的企业则说，要提
供免费送货上门服务或提供长期租
赁服务……

各家企业的发展方式自是不同，
也无须外人评价。但前提是，企业发
展首先得保障用户权益。遗憾的是，
在这轮快递企业及关联企业的竞争
中，用户的权益被弱化了，部分企业甚
至偷换概念，以掩饰服务上的短板。

举个例子，“快递免费送货上门”
竟然会成为“新服务”，这是典型的混淆
概念、颠倒黑白。

从合同法的角度看，快递是用户
和快递公司之间签订合同，用户支付
费用，快递公司应当按照约定时效将
物品快递到用户指定的地址——要注
意，大部分用户填写的都是“门到门”的
地址，而不是快递代收点或代收柜的
地址。

当然，在实际派送过程中，部分
用户可能因各种各样的原因希望某
一次快递由代收点、代收柜暂时保
管，但不是每一次。而且，暂时由代
收站点或代收柜保管的诉求应当由
用户提出，并不是快递企业代替用户

决定。可在实际操作中，绝大多数消
费者的快递都是被动被放在代收点
和代收柜中的。

换句话说，按时派送上门是快递
企业遵照合同应当履行的义务；私自
将快递放在代收点或代收柜中，则属
于违约行为。可如今，部分快递企业
和代收站点把按合同约定送货上门说
成“新服务”，是不是很好笑？

随着各种新服务、新产品的涌
现，将偷换概念包装成“创新成果”或

“服务升级”的企业还有不少，而且各
行各业都有涉及：近一些的，有饮料
品牌用“零蔗糖”概念混淆“零糖”概
念；远一点的，有外卖公司把公司内
部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归咎于“算法”；
还有影响相当恶劣的P2P，也曾披着
互联网金融的鲜亮外衣……

由此可见，面对新现象、新成果、
新服务时，不能被看起来的“新”所迷
惑，而是要剥开“新”的外表，看一看它
的本质。

以“快递免费送货上门”为例，其
本质是“目前很多快递没有送货上门”，
这是不合理的现象。从这个角度说，
快递企业或快递代收站点提出送货上
门，这是在弥补以往犯下的错误，企业
的态度应该是饱含歉意、亡羊补牢的，
而不是无关痛痒，甚至自我褒奖。

历史还证明，从推动行业健康发

展以及企业自身健康发展的角度看，
剥去“新服务”“新成果”的外壳也有
必要。

比如，共享单车品牌“小黄车”
ofo当年攻城略地，飞速扩张，风头无
两。可剥开它的华美外袍，却爬满了
虱子：车辆质量粗糙、售后服务缺位、
维护水平低下、盈利方式欠缺……除
了资本的追捧，ofo 几乎没有经得起
推敲的内核。所以，在共享单车大战
中，发展最快的ofo也成为跌得最惨
的出局者。

再比如，“薄利多销”被很多企业
包装成新的商业模式，包括曾经的“百
团大战”“网约车价格战”等。在那些

“价格战”中，相关企业不约而同地表
示，只要服务数量更多，就不怕没有盈
利的明天。结果呢，绝大多数“价格战”
的参与者都已销声匿迹，剩下的平台
仍在用户对服务、产品品质的督促中
负重前行，离“薄利多销”的美好愿望还
有相当距离。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在移动互联
网时代，新产品、新服务层出不穷，但不
变的是用户对产品和服务质量的基本
要求，以及企业按照合同履行约定的
基本责任。要鼓励创新，但不该是只
有外表光鲜、玩文字游戏的创新——
有坚实的内核，才是真正的创新，才能
行稳致远。 （来源：解放日报）

建筑无声，却可以让历史的讲述
更加“原汁原味”。

兴业路上的中共一大会址，虽然
还未对外开放，但经过了专业而细
致的保护性修缮之后，其以“修旧如
故”的新面貌，告诉着世人中国共产
党人初心是如何历久弥坚。在不远
处的太仓路 127 号，一大代表宿舍
旧址（原博文女校）经过修缮之后，
也最大限度接近历史原貌。作为修
缮施工的负责人，上海建筑装饰（集
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冯蕾表示，在整
个修缮工作中不仅要搜集老材料，
还要用到老工艺，最大程度还原历
史，使其成为连接红色血脉与城市文
脉的重要载体。

今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
考察时强调，保护好传统街区，保护
好古建筑，保护好文物，就是保存了
城市的历史和文脉。对待古建筑、
老宅子、老街区要有珍爱之心、尊崇
之心。

一座城市不仅要有现代化的新
街区，也要有可以阅读的老建筑，因
为这里有城市的“根”与“魂”。城市
有机更新，将历史“点石成金”，体味
的是文脉，涌动的是创新。

延安西路 238 号是上海市文学
艺术界联合会，上海市书法家、美术
家、音乐家等协会的办公地。这里解
放前是意大利商务总会，1994 年被
上海市人民政府公布为上海市第二
批优秀历史建筑，不久前刚经过修
缮，正以全新面貌展现在公众面前。

“这里见证了上海文学艺术界的
发展和壮大。文化名人夏征农、于
伶、杜宣、林风眠、沈柔坚、丁善德、王
云阶等都曾在此办公，这里有上海文

化艺术界的集体记忆。我们根据历
史沿革分析、房测报告和现状分析，
将建筑物按照原有风貌进行恢复。”
冯蕾说，“无论是外部的爱奥尼柱，还
是内部独具风格的壁炉，都做到整旧
如故，以存其真，展现其历史真实性，
不为追求华丽而改变其原貌。”

文化是城市的灵魂，要像对待老
人一样尊重和善待城市中的老建筑，
要妥善处理好保护和发展的关系。
老建筑不是圈禁起来供人欣赏的，有
关部门要推动老建筑保护和经济社
会协调发展。通过修复、展示和利
用，最大程度保存历史建筑的真实
性、多样性和完整性，发掘它们的时
代价值，让珍贵的历史遗存依然可以
参与到今天的城市运行中，与都市功
能相得益彰，让城市文脉可感、可知，
更可延续，让历史留在未来。

中国科学院院士、同济大学教授
郑时龄曾经说过，“历史文化是城市
的灵魂，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
保护好城市历史文化遗产。要在发
展中保护，在使用中保护，这是必须
要遵循的重要原则。”在他看来，上海
的历史建筑为城市带来更多发展机
遇。上海2035总体规划提出的目标
是建设卓越的全球城市，要追求这样
的目标，不能没有历史建筑的彰显和
积淀；另一方面，也要为这些历史建
筑植入新的功能。

如果说建筑是凝固的音乐，那么
历史建筑就是音符。城市更新与文
脉传承有机结合，建筑的保护性修缮
与功能性修复兼顾，将更好地体现建
筑可阅读、城市有温度，也会让生活
在这座城市的人们更有幸福感。

（来源：新民晚报）

■新华社 商海春

“活化”老建筑让历史留在未来
■方翔

保护用户隐私需“规则之锁”
■彭飞

别让“服务创新”变成文字游戏
■任翀

随着信息时代、智能社会的到来，
如何有效保障用户的知情权、隐私权，
成为一道紧迫的现实课题。

不久前，国外一段某汽车品牌车
内摄像头拍摄的高清画面引发热议。
网友表示，私家车内部属于私密空间，
如果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在车内的
一举一动都被摄像头记录下来，甚至
上传云端，会让人没有安全感。尽管
相关品牌已经作出回应，但尚不足以
完全消除人们的疑虑。

实际上，不少以“智能网联”为卖
点的汽车产品都有类似配置，而且还
可能配备麦克风、温度检测等一系列
传感器。这些传感器是智能汽车实现
人脸识别、疲劳驾驶监测、语音交互等
功能的基础，也是产品的竞争力所
在。然而，无论功能如何丰富，都不能
以牺牲个人隐私为代价。智能网联汽
车的发展前景令人期待，如何兼顾舒
适性、便利性、安全性与用户隐私保
护，是每一个汽车品牌的必答题。

智能汽车行业所面临的问题，仅仅
是移动互联时代隐私保护的一个切
面。不久前，“一对夫妻住民宿遭偷拍8
小时”的报道广受关注，引发人们探讨

“不被窥视的权利”。今年央视“3·15”
晚会曝光的案例中，就有一些商家未
经用户同意，通过人脸识别收集用户
个人详细信息，导致大量隐私泄露。
手机APP过度索取权限、智能家居存
在安全漏洞等现象，更是屡见不鲜。
这充分说明，隐私保护已成为关乎智
能化、信息化进一步发展的重要因素。

保护个人信息，需要给用户隐私
加一把更精巧、更严密的“规则之
锁”。这其中，不仅包括具体法律条文
的增设、修改，也包括一套针对个人信
息收集和处理的法治原则。比如，过

去面对企业收集用户信息时，我们基
本奉行“法无禁止即可为”的原则，但
在网络时代，“合法、正当、必要”“最小
够用”等原则，应当成为收集和处理用
户信息的准则。不久前，有关部门出
台规定，明确了39类APP的必要个人
信息范围，建立信息收集的“正面清
单”；今年1月，北京、上海等城市大幅
精简与新冠肺炎疫情相关的流调报
告，隐去不必要的病例个人信息，只公
布必要内容。类似的制度设计与治理
实践受到好评，正是由于遵循了与网
络时代隐私保护相适应的法治原则。

他律至关重要，自律也不容忽
视。网络时代的隐私侵权，与过去相
比有很大不同。许多情况下，产品服
务与隐私保护之间并非“零和博弈”。
以智能汽车企业为例，如果能够在收
集和使用数据的过程中完善程序、升
级技术、细化管理，就有机会实现商业
利益与用户隐私保护的双赢。特别是
一些平台企业，掌握并管理着海量用
户数据，能不能在数据的收集和使用
中加强自律，关乎用户个人隐私保护，
也关涉全社会信息安全。未来，在为
用户创造价值的同时，也守护其隐私，
将成为一条重要的商业伦理；能否把
隐私保护体现在产品和服务的每一个
细节中，将越来越成为衡量一家企业
优劣的重要指标。顺应这一趋势，自
觉将隐私保护的关口前移到自身的日
常经营中，企业才能走得长远。

智能化、信息化背景下的便利与
个人隐私保护，并非无法兼得。完善
制度、堵塞漏洞，确立更加明确的规
则，不断升级技术、强化监管，就能兴
利除弊，充分发挥新一代信息技术的
巨大优势，更好增进民生福祉。

（来源：人民日报）

■白剑峰

新冠疫苗接种是道必答题


